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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拓电子”或“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奥拓电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1、2016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2016]3079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沈永

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奥拓电子向沈永健发行

12,266,666股股份、向周维君发行4,133,333股股份、向王亚伟发行216,000股股

份、向罗晓珊发行216,000股股份、向广州中照龙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中照龙腾”）发行1,800,000股股份、向深圳前海汉华源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华源”）发行1,368,00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936,884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上述股份已于2016年12月30日和2017年2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2017年3月20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合计为1,941,223份，占注销前总股

本409,839,507股的比例为0.47%；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93,402

股，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409,839,507股的比例为0.41%，回购价格为1.87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预留限制性股票433,549股，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409,839,507股的

比例为0.11%，回购价格为3.50元/股。由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409,839,507股变更为407,712,556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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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分别于

2017年3月16日和2017年3月17日办理完成。

3、2017年5月24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11名相关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22,000股，占回购注销

前总股本407,712,556股的比例为0.03%，回购价格为5.17元/股；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07,712,556股变更为407,590,556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7年5月23日办理完成。

4、2017年5月26日，公司公告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407,590,5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407,590,556股，分红后总股本增加至611,385,834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17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6月6日。

5、2018年6月9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13名相关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7.10万股（除

权后）限制性股票，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611,385,834股的比例为0.03%，回购价

格为3.38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11,385,834股变更为

611,214,834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8年6月8日办理完成。

6、2018年12月3日，公司公告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对象共147人，授予价格为2.70元/股，授

予股票数量为800万股，占授予登记前公司总股本611,214,834股的比例为1.31%。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由611,214,834股变更为

619,214,834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事宜已于2018年12月4日办理完成。

7、2019年5月25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11名相关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8.775万股（除

权后）限制性股票，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619,214,834股的0.01%，回购价格为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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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19,214,834股变更为619,127,084

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5月23日办理完成。

8、2019年7月4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向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次授予对象共51人，授予价格为2.94

元/股，授予股票数量为100万股，占授予登记前公司总股本619,127,084股的比

例为0.16%。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由619,127,084股变更

为620,127,084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

司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事宜已于2019年7月5日办理完成。

9、2019年8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黄永忠先生

于2019年1月23日被选举为公司监事，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黄永忠先生已获授的第三个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需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黄永忠先生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万股（除权后）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20,127,084股变更为620,037,084.00股。经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于2019年12月26日办理完成。

10、2020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同意对8名离职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4万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同时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条件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条件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未达成，所以根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回购注销其他139名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15.6万股，注销其他50名

激励对象预留授予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49.5万股。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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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核查意见，公司独

立董事、律师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620,037,084股变更为616,272,084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9月7日办理完成。

11、2021年1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66号）核准，公司向4

名特定对象谢开亮、宁波杭州湾新区沐禾物业有限公司、厦门信达信息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远致富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9,423,074股，每股面值1元，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5.20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2021年1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2021年1月22日至2021年7月

21日。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16,272,084变更为655,695,158股。

12、2021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注销激励计划中16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及预留授予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65.10万股。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

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2021年5月14日，经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办理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55,695,158股变更为

652,044,158股。

13、2022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和相关

制度的议案》，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

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并于2022年11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本次注销股份合计

500,002股。2022年11月25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股份的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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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652,044,158股变更为651,544,156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承诺情况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沈永健、周维君承诺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法定限售期限届满后，其所取得的对价股份在满足《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条件后分四期解禁：

第一期：股份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已满12个月且已履行2016年度业绩补偿承诺，

可解锁全部股份的25%（扣除应补偿股份数），该部分股份已于2018年1月3日解

锁流通；

第二期：股份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已满24个月且已履行2017年度业绩补偿承诺，

可解锁全部股份的25%（扣除应补偿股份数），该部分股份已于2019年1月7日解

锁流通；

第三期：股份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已满36个月且已履行2018年度业绩补偿承诺，

可解锁全部股份的25%（扣除应补偿股份数），该部分股份已于2020年2月20日解

锁流通；

第四期：股份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已满48个月且已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可

解锁全部股份的25%（扣除应补偿股份数），本次解锁即为该部分股份。

上述法定限售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对价股份最后一期解禁之日的期间内，未解

锁的对价股份不得进行转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承诺人未出现违反股份

锁定期承诺的情形。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因本次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全部股份的

第一期的25%股份已于2018年1月3日解锁流通上市，第二期的25%股份已于2019

年1月7日解锁流通上市，第三期的25%股份已于2020年2月20日解锁流通上市。承

诺人未出现违反股份锁定期承诺的情形。本次解锁为沈永健、周维君各自因本次

发行获得奥拓电子的全部股份的第四期的25%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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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盈利承诺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沈永健、周维君作

出以下承诺：

（1）盈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诺期间为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

（2）承诺盈利数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在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00万元、2,800万元、

3,300万元及3,900万元。

（3）实际盈利数

在盈利承诺期间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奥拓电子将在次年会计年度4月

30日之前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当年实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以

确定在盈利承诺期间内标的公司各年度的实际盈利数。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

程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7]48190003号），千百辉2016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428.74万元，超出业绩承诺128.74万元，符合2016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

程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8]48190005号），千百辉2017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6,640.54万元，超出业绩承诺3,840.54万元，符合2017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48120005号），千

百辉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9,304.82万元，超出业绩承诺

6,004.82万元，符合2018年度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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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喜专审字【2020】第00296号），

千百辉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3,904.35万元，超出业绩承

诺4.35万元，符合2019年度业绩承诺。

3、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对于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千百辉未能收回的交割日前的应收账款债权，千百辉原股东应按其在千百辉

交割日前各自所持千百辉的出资额占其在千百辉交割日前合计持有千百辉出资

额的比例按照账面原值购买该等债权（若该债权将来收回，收回后10个工作日内

返还千百辉原股东），相关购买对价应于2019年《专项审计报告》公开披露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千百辉。”“对于千百辉持有的南沙房产，沈永健先生按其所

抵应收账款金额受让该部分房产。若该部分房产在沈永健先生受让前转售，若转

售时相对于账面价值出现亏损，亏损部分由沈永健先生给予补足。”

沈永健于2020年向千百辉支付623.63万元购买了部分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

债权，截至2021年4月9日，千百辉仍未收回的交割日前应收账款余额为1,258.79

万元。千百辉持有的南沙房产，由于地方政府房产政策不可抗力原因未能如期过

户。

基于上述情况，2021年4月23日，公司与沈永健和周维君签署《深圳市奥拓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补充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对其他股东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

沈永健和周维君对于标的公司原股东王亚伟、罗晓珊、广州中照龙腾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汉华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应承担的截至

2021年4月9日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对签署购买债权义务的展期及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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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健和周维君对前述购买债务的义务应当在原协议《专项审计报告》公开

披露后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内履行。若沈永健和周维君迟延支付上述购买对价，

沈永健和周维君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标的公司支付违约金。

（3）关于南沙房产延期转让

若奥拓电子（或标的公司）选择沈永健受让南沙房产的，沈永健自不动产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过户条件后3个月之内，按《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支

付房产转让款。标的公司在收到房产转让款后，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若沈永健未

按时全额支付房产转让款并受让的，奥拓电子有权主张主合同《购买资产协议》

各项权利，标的公司可另行出售该房产。

若奥拓电子（或标的公司）选择第三方受让南沙房产的，沈永健须自房产过

户后3个月内支付因标的公司向第三方转让该房产所产生的任何亏损的弥补金额

（如有）。

《补充协议》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至2025年历次定期报告的“其他重

要事项”章节。公司2021年12月31日收到沈永健支付的283.17万元应收账款购买

款项，购买债权义务履行完毕（《补充协议》签署时未收回的交割日前应收账款

余额为1,258.79万元，2021年12月31日前千百辉累计收回应收账款975.62万元，

标的公司原股东应购买应收账款金额为283.17万元）；同时，沈永健和周维君对

其他股东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义务履行完毕；另外，标的公司已于2025年9月

29日收到沈永健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受让南沙房产转让款2,425.45万元，并于

2025年12月15日办理完成过户手续，南沙房产受让义务履行完毕。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1月15日（星期四）。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150,001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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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总股份比例（%）

1 沈永健 4,600,001 4,600,001 0.7060

2 周维君 1,550,000 1,550,000 0.2379

合计 6,150,001 6,150,001 0.9439

注1：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2：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份总数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记载的股份数存在的差异系公司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24,996,440 19.18 -6,150,001 118,846,439 18.24

其中：高管锁定股 118,846,439 18.24 0.00 118,846,439 18.24

首发后限售股 6,150,001 0.94 -6,150,001 0.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26,547,716 80.82 6,150,001 532,697,717 81.76

三、总股本 651,544,156 100.00 0.00 651,544,156 100.00

注1：上表中如有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2：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

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解禁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

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所做出的承诺及后

续追加承诺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第 10 页 共 10 页

（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盖章

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楚媚 刘棪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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